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遴选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的通告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建村规〔2023〕5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通知》（建办村〔2024〕45号）等文件精神，为规范有序做好我区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决定开展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报职业范围

乡村建设工匠，职业编码为6-29-01-07，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二、申报条件

（一）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在广西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的法人，具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能为评价认定工作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办公场所。

2. 已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3. 有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专门内设机构，配备与评价认定工作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专（兼）职专家队伍、考评人员、内部质量督导员等；评价机构应与外聘专家、考评人员、内部质量督导员签订协议，其中应具有拟开展评价每个职业（工种）不少于3名的考评人员。

4. 具备与评价职业相匹配且符合评价标准要求的场所、设施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评价场地应包含理论知识考试考场（标准考场、智能化考场）、操作技能考核场地。场地设备资产权属原则上应为评价机构所有，非自有考评场地和设备设施的需提供长期租赁协议或合同。

5. 具有较完善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质量管控措施，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以人才评价为营利最终目的。

6. 以人才培训培养为主要工作职责，具备登记或批准的培训或评价相关业务范围，在拟开展评价的职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所申报职业（工种）方面有较丰富的培训或评价经验, 原则上需具有连续5年以上相关培训评价经历及累计5000人次以上的相关培训评价规模。

7. 自愿自觉接受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监督管理及社会监督。

（二）择优遴选条件

1. 参与过相关国家职业标准、自治区级以上评价规范、教学大纲、教材、题库资源、竞赛标准等的编制工作。

2. 承办过省级住房城乡建设类职业技能竞赛。

3. 已列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建筑工人培训考核机构目录，且培训考核工作成效显著。

（三）有下列情形的，不能设立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1. 政府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未与政府部门脱钩的社会团体；

2. 申请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在培训评价领域有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

3.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3年内在民政部门年审不合格或在民政部门公布的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内；

4. 企业3年内在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企业经营异常目录内；

5. 机构在人才培训和评价领域有不良记录。

三、遴选程序

本次遴选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2家，主要流程如下：

（一）申报。申报单位需于2025年11月7日前报送材料，逾期不再受理。材料包括：

1. 《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备案申请表》（详见附件）；

2.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方案及质量管控措施；

4. 专家等各类人员技能水平证明；

5. 场地、设施设备配置清单，资产有效证明材料；

6. 信用报告或诚信承诺书；

7. 其他在建筑、乡村建设领域和技能人才培训评价领域能力等辅证材料。

上述材料加盖单位公章扫描发送至工作邮箱gxzjtpxzx@zjt.gxzf.gov.cn，原件纸质版邮寄至南宁市金湖路58号广西建设大厦二楼210办公室。

（二）遴选。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采取资料审核、技术抽查、现场查看、访谈咨询、答辩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审，并依据评审结果择优提出拟推荐的评价机构名单。

（三）公示。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厅门户网站公示拟推荐的评价机构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备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推荐单位及申报材料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杨永先，0771-2366190；陆富春，0771-2260032。

附件：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备案申请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年10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乡村建设工匠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备案申请表
 
 
 
 
	备案机构：
	 

	地   址：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填报日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承诺书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郑重承

诺：
一、本单位已明确申请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关要求，所填写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备案申请表》信息和所附材料真实、有效，场地设施设备符合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要求，愿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二、严格按照审核通过的工作方案组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按照“谁评价、谁负责、谁发证”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法定代表（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备案单位
基本信息
	单位全称
	 

	
	详细地址
	 

	
	办公场地
地权属
	 □自有         □租赁

	
	注册登记
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机构
类型
	 

	
	社会培训
评价组织填写
	评价范围
	□全市
	主管业务
部门
	 

	
	
	单位性质：□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 行业协会 □ 院校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开展
认定的职业
(工种)
	职业名称
	职业编码
	工种名称
	级别
	认定依据（国家职业标准或企业评价规范）
	申请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须填写如下信息

	
	
	
	
	
	
	培训评价
人次
	培训评价起始日期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主要填写开展评价组织优势、专业优势(含参与国家职业标准、评价规范、国家题库、教学大纲、教材及职业技能竞赛标准等编制情况;在“终生职业技能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过程中,提供优质培训数字资源,人才培养质量高、数量大,在区域具有代表性等情况)。


	人员
基本
情况
	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技术职务或
职业资格等级
	拟负责认定工作
	专(兼)职

	
	
	 
	 
	 
	 
	 
	 

	
	
	 
	 
	 
	 
	 
	 

	
	
	 
	 
	 
	 
	 
	 

	
	
	 
	 
	 
	 
	 
	 

	
	
	 
	 
	 
	 
	 
	 

	
	考评人员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技术职务或
职业资格等级
	所在单位
	考评职业
(项目)
	考评员
编号

	
	
	 
	 
	 
	 
	 
	 
	 

	
	
	 
	 
	 
	 
	 
	 
	 

	
	
	 
	 
	 
	 
	 
	 
	 

	
	
	 
	 
	 
	 
	 
	 
	 

	
	
	 
	 
	 
	 
	 
	 
	 

	
	
	 
	 
	 
	 
	 
	 
	 

	
	
	 
	 
	 
	 
	 
	 
	 

	
	专家队伍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技术职务或
职业资格等级
	所在单位
	专业方向

	
	
	 
	 
	 
	 
	 
	 

	
	
	 
	 
	 
	 
	 
	 

	
	
	 
	 
	 
	 
	 
	 

	
	
	 
	 
	 
	 
	 
	 

	
	
	 
	 
	 
	 
	 
	 

	
	
	 
	 
	 
	 
	 
	 

	
	内部质量
督导员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技术职务或
职业资格等级
	所在单位
	岗位/职责

	
	
	 
	 
	 
	 
	 
	 

	
	
	 
	 
	 
	 
	 
	 

	
	
	 
	 
	 
	 
	 
	 

	
	
	 
	 
	 
	 
	 
	 

	
	
	 
	 
	 
	 
	 
	 

	考核 场地 设备
	考核场地
	场地
权属
	 □ 自有         □租赁        □其他

	
	
	理论知识
考试
	考场类型
	考场数量(个)
	可提供单人单桌座位
(计算机)数(位)

	
	
	
	标准考场
	 
	 

	
	
	
	智能化考场
	 
	 

	
	
	技能操作
考核
	职业(工种)
	工位数
	备注

	
	
	
	 
	 
	 

	
	
	
	 
	 
	 

	
	
	
	 
	 
	 

	
	
	
	 
	 
	 

	
	
	
	 
	 
	 


 
	 
考核 场地 设备
	考核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套)
	用于鉴定职业(项目)

	
	
	 
	 
	 
	 

	
	
	 
	 
	 
	 

	
	
	 
	 
	 
	 

	
	
	 
	 
	 
	 

	
	
	 
	 
	 
	 

	
	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套)
	用于鉴定职业(项目)

	
	
	 
	 
	 
	 

	
	
	 
	 
	 
	 

	
	
	 
	 
	 
	 

	
	
	 
	 
	 
	 

	
	
	 
	 
	 
	 

	
	
	 
	 
	 
	 

	管理 制度 建立
情况
	制度类别(包含但不限于)
	是否建立
	附件编号

	
	考务管理办法
	 
	 

	
	考评人员管理办法
	 
	 

	
	内部质量督导管理办法
	 
	 

	
	题库、证书管理办法
	 
	 

	
	各岗位职责
	 
	 

	
	理论考试、操作考核规则
	 
	 

	
	档案、财务管理制度
	 
	 

	
	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其他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考评的职业涉及到结果检测精度的需填写检测设备，如：车工、焊工等，其余不涉及的无需填写。
